
 

 

香港廣播類流動電視服務發展框架  
 

 

( A )  頻譜供應   
 
 下列頻帶內的數碼頻道 (即作數碼傳輸的頻道 )應予發放，以便本

港推出廣播類流動電視服務：   
 

 特高頻頻帶內一條頻寬為 8 兆赫的數碼頻道 ( 6 7 8 兆赫 –686 兆

赫，亦稱為 47 號頻道 )。  
  
( B )   頻譜編配  
 
 上文 (A)部建議發放的頻譜，應主要編配作發展廣播類流動電視服

務用途。雖然最少應使用 75%的傳輸容量作提供流動電視服務，

但營辦商可利用其獲編配的特高頻頻帶內餘下容量提供其他服

務，例如數據傳輸。為使安排更具彈性，電訊局會在數碼頻道指

配予投得頻譜的營辦商後五年內，檢討傳輸容量撥作提供流動電

視服務的規定比例。  
 
( C )   頻譜指配  
 
 上文 (A)部建議主要發放作流動電視服務用途的頻譜，應透過競投

方式配合預審程序來指配，頻譜使用費的金額也應透過競投程序

來釐定。除了 ( F )部另有規定外，競投者須因應其計劃採用的流動

電視傳輸技術，就推出流動電視服務作出承諾，並於投得頻譜後

就此等承諾提交適當金額的履約保證金。  
 
( D )   發牌安排   
 
 根據《電訊條例》 (第 106 章 )的規定，使用獲指配頻譜傳送流動

電視服務的網絡營辦商，須申領綜合傳送者牌照 1。假如投得頻譜

的營辦商把傳輸容量租予另一名流動電視服務營辦商，後者須申

領服務營辦商牌照，才可為市民提供流動電視服務和其他核准電

訊服務。   
 
 流動電視節目的規管方面，本地廣播類和串流類的流動電視服務

內容只須受一般法例規管，而無須受《廣播條例》 (第 562 章 )規

                                                           

1 現有傳送者可選擇把現時持有的傳送者牌照與新領的綜合傳送者牌照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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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2。為實行自我規管，業界須在流動電視服務開展前制訂提供該

類服務的業務守則。除其他條文外，守則應訂明限制接收的規

定，以維護公眾道德和保護兒童。  
 
( E )   使用山頂廣播站   
 
 我們支持共用現有山頂廣播站和有關設施，共用安排會由業界商

定。假如業界未能達成協議，電訊管理局局長可介入和作出裁

決。  
 
( F )   覆蓋範圍  
 
 由於流動電視服務的準營辦商可使用地面電視廣播機構的山頂廣

播站用地和有關設施設立發射站，因此應在牌照內訂明營辦商有

責任由獲發綜合傳送者牌照當日起計的 18 個月內，把服務覆蓋範

圍擴展至五成人口。  
 
 我們不會強制營辦商把服務覆蓋隧道和鐵路網絡。流動電視服務

營辦商可基於商業考慮，與鐵路公司及隧道營辦商商議，以期把

服務覆蓋鐵路及隧道。  
 
( G )   技術制式   
 
 我們應採取市場主導及科技中立的模式，讓市場選擇廣播類流動

電視服務的技術制式。  
 
( H )   時間表  
 
 我們擬於二零一零年安排頻譜競投和批出本地廣播類流動電視服

務牌照。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通訊及科技科  
二零一零年二月  
 

  

                                                           

2 並非以香港為主要目標市場的流動電視服務內容供應商，須根據《廣播條例》申領非
本地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